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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3）苏民终9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麦迪啤酒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

滨州市邹平市九户镇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刘纯国，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芳，泰和泰（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苏姗，泰和泰（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新疆乌苏啤酒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喀什西路 591 号。

法定代表人：李志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孝武，新疆智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梦洁，女，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鸟苏啤酒（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 687 号 2 幢。

法定代表人：刘旋，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宗创建新（天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梅厂镇王唐庄村。

法定代表人：刘春雷，该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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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审被告：无锡市新力啤酒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

宜兴市新街街道振兴东路 128 号。

法定代表人：潘玉英，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被告：蔚县开润发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张家口

市蔚县蔚州镇光明南大街电视塔南 200 米。

法定代表人：张学进，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山东麦迪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麦迪公司）因

与被上诉人新疆乌苏啤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乌苏公

司）、鸟苏啤酒（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鸟苏公司）、宗

创建新（天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宗创公司)及原

审被告无锡市新力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新力公司）、蔚县

开润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润发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

当竞争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苏01

民初12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3年7月11日立

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山东麦迪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新疆

乌苏公司对山东麦迪公司的侵权赔偿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用全部由新疆乌苏公司、南京鸟苏公司、天津宗创公司承担。事

实与理由：1.山东麦迪公司并非侵权行为人，其在一审中提交了

三份证据予以证明，并还以侵害企业名称权为由将天津宗创公司、

南京鸟苏公司诉至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天津宗创公司、

南京鸟苏公司均承认擅自使用其企业信息的事实。一审法院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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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山东麦迪公司是否为侵权主体的情况下即判令其承担侵权责

任，属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山东麦迪公司就被诉侵权行为

承担连带责任，属法律适用错误。

新疆乌苏公司二审答辩称：山东麦迪公司与南京鸟苏公司、

天津宗创公司、无锡新力公司构成共同侵权，一审判决上述四公

司共同赔偿新疆乌苏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208万元，

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天津宗创公司二审答辩称：其承认山东麦迪公司未生产被诉

侵权商品并在一审中出具了相关声明，其与山东麦迪公司仅就“泰

色中普”啤酒有过一次委托加工合作，除此之外没有委托山东麦

迪公司生产过其他品牌酒类产品。被诉侵权啤酒是天津宗创公司

利用无锡新力公司的场地和设备生产，其与无锡新力公司于2020

年4月签订承包合同，被允许使用无锡新力公司的名称并租用其场

地和生产设备生产酒类产品。新疆乌苏公司主张的赔偿额过高。

南京鸟苏公司二审未作答辩。

无锡新力公司、开润发公司二审未作陈述。

新疆乌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南京鸟苏公司、

天津宗创公司、无锡新力公司、山东麦迪公司、开润发公司立即

停止生产、销售和宣传侵害其申请注册的第8097164号“乌苏啤酒

WUSU”商标、第19698420号“乌苏啤酒WUSU及图”商标、第4142284

号“乌苏”商标、第38644240号“乌苏啤酒WUSU及图”商标专用

权的侵权行为。2.南京鸟苏公司、天津宗创公司、无锡新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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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麦迪公司、开润发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害其特有商品

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销毁尚未使用的仿冒其

产品包装物和侵害新疆乌苏公司商标专用权的“鸟苏”牌12°啤

酒包装罐、包装箱及产品宣传物料。3.南京鸟苏公司停止使用该

企业名称，并限期变更企业名称，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中不得含有

“鸟苏”字样。4.南京鸟苏公司、天津宗创公司、无锡新力公司、

山东麦迪公司、开润发公司因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共同赔

偿其经济损失2000000元。5.南京鸟苏公司、天津宗创公司、无锡

新力公司、山东麦迪公司、开润发公司共同承担其制止侵权的费

用合计80000元。6.南京鸟苏公司、天津宗创公司、无锡新力公司、

山东麦迪公司、开润发公司在《中国消费者报》和《中国知识产

权报》上刊登声明消除影响。7.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南京鸟

苏公司、天津宗创公司、无锡新力公司、山东麦迪公司、开润发

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

一、新疆乌苏公司的主体资格及其主张的相关权利情况

新疆乌苏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9月 1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为壹亿零伍佰肆拾捌万元整，经营范围包括：啤酒、饮

料、麦芽的生产、销售；淀粉、大麦、啤酒花的收购、加工、销

售等。

新疆乌苏公司享有第 8097164 号“乌苏啤酒 WUSU”商标，核

准注册日期为 2011 年 3 月 14 日，经续展有效期至 2031 年 3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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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核定使用商品为第 32 类：啤酒；姜汁啤酒；麦芽啤酒；克瓦

斯淡啤酒（非酒精饮料）；制啤酒用麦芽汁；制啤酒用蛇麻子汁。

新疆乌苏公司享有第 19698420 号“乌苏啤酒 WUSU 及图”商

标，核准注册日期为 2017 年 8 月 21 日，有效期至 2027 年 8 月 20

日，核定使用商品为第 32 类：啤酒；姜汁啤酒；麦芽啤酒；制啤

酒用麦芽汁；制啤酒用蛇麻子汁；麦芽汁（发酵后成啤酒）;以啤

酒为主的鸡尾酒。

新疆乌苏公司享有第 38644240 号“乌苏啤酒 WUSU 及图”商

标，核准注册日期为 2020 年 5 月 21 日，有效期至 2030 年 5 月 20

日，核定使用商品为第 32 类：以啤酒为主的鸡尾酒；制啤酒用蛇

麻子汁；麦芽汁（发酵后成啤酒）；啤酒；姜汁啤酒；制啤酒用麦

芽汁；麦芽啤酒。

新疆乌苏公司享有第 4142284 号“乌苏”商标，核准注册日

期为 2006 年 9 月 14 日，经续展有效期至 2026 年 9 月 13 日，核

定使用商品为第 32 类：啤酒。

新疆乌苏公司在 2005 年荣获中国啤酒工业优秀企业，在 2011

年荣获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新疆乌苏公司的“乌苏”

商标在 1999 年、2002 年、2007 年、2011 年、2014 年连续被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新疆著名商标。新疆乌苏公

司生产、销售的乌苏啤酒,自 2006 年 10 月被新疆名牌战略推进委

员会认定为新疆名牌产品,保护期限为三年。期满后,2009 年、2015

年连续被认定为新疆名牌产品。新疆乌苏公司生产、销售的乌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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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在2020年中国酒类品牌价值排行中啤酒行业排名第15位,品

牌价值 34.27 亿元。新疆乌苏公司生产、销售的乌苏啤酒,经过多

年的市场推广和宣传,在新疆乃至全国啤酒市场上具有较高知名

度，在全国各地均有销售。在成都、宁夏、重庆、宜宾、昆明、

湖南、江苏、广东等地设有委托加工基地,生产乌苏啤酒。

自 2016 年起至今,新疆乌苏公司在其生产、销售的乌苏啤酒

产品上使用本案中主张保护的包装、装潢。即使用的罐体容量为

500 毫升，罐体为圆形，罐体上方收缩，罐体以红色为底色并含有

暗色条纹，罐体中间部分为正背面为白色的类平行四边形，类平

行四边形内的上方为绿色“WUSU”字母。下方为绿色的“乌苏啤

酒”汉字，“乌苏啤酒”汉字两侧为金黄色的麦穗；正背面两白色

类平行四边形之间部分，上方为生产者的基本信息，下方为生产

者条形码。

二、被诉侵权人基本情况及其被诉侵权事实

南京鸟苏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为 20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酒

类经营；食品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农副产

品销售等。

天津宗创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建筑材

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水泥制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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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仪表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等。

无锡新力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月 9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为 1500 万元整，经营范围包括酒、饮料的制售；道路普

通货物运输。

山东麦迪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 17 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生产、

销售啤酒、饮料。

开润发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为 158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其他食品批

发；保健食品；粮油；生鲜；服装（工服）；鞋帽；箱包等。

2020 年 10 月 12 日，新疆乌苏公司委托代理人刘斌向山东省

济南市泉城公证处申请保全证据公证。同日，该处公证员于超、

高昕钰随刘斌来到位于济南市马鞍山路山东大厦内的高端酒类展

现场，该招商现场有南京鸟苏公司的展位，公证员于超对该展位

的展览及销售情况进行了保全证据公证。2020 年 10 月 22 日，山

东省济南市泉城公证处就上述过程出具（2020）鲁济南泉城证经

字第 35375 号公证书。该公证书所附照片显示现场展区可见南京

鸟苏公司销售的各类啤酒品牌，新疆乌苏公司委托代理人刘斌在

展会现场购买到 10 瓶南京鸟苏公司的参展啤酒（即本案被诉侵权

商品“鸟苏啤酒”），该商品的包装箱上有注明：出品商为南京鸟

苏公司，委托方为天津宗创公司，受委托方为无锡新力公司、山

东麦迪公司及两受委托方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公证员对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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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拍照封存。

2021 年 3 月 16 日，新疆乌苏公司委托代理人鲍梦洁在向天津

市和信公证处申请保全证据公证。同日，该处公证员冀海虹和公

证人员张锡宇随鲍梦洁来到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登州路程林东里菜

市场内的天津东丽区折优淘食品店，并对鲍梦洁在该食品店购买

鸟苏牌啤酒的过程进行了保全证据公证。2021 年 5 月 25 日，天津

市和信公证处就上述过程出具（2021）津和信证字第 666 号公证

书。该公证书所附照片显示现场存放大量的未销售的鸟苏牌啤酒，

新疆乌苏公司委托代理人鲍梦洁购买了 3 箱“500ml×12 罐”鸟苏

牌啤酒，公证员对其取证拍照封存。

2021 年 9 月 7 日，新疆乌苏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建光向河北省

张家口市第二公证处申请保全证据公证。次日，该处公证员王东

晓和公证人员田彩峰在张建光的引领下，来到位于张家口市蔚县

光明南大街与和平路交叉口北 200 米开润发超市，并对张建光在

该超市购买鸟苏牌啤酒的过程进行了保全证据公证。2021 年 9 月

15 日，河北省张家口市第二公证处就上述过程出具（2021）冀张

二证经字第 184 号公证书。该公证书所附照片显示现场存放大量

的未销售的鸟苏牌啤酒，新疆乌苏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建光购买了 2

箱“500ml×10 罐”鸟苏牌啤酒，公证处工作人员对其取证拍照封

存。

2021 年 8 月 18 日，新疆乌苏公司委托代理人鲍梦洁向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亚心公证处申请保全证据公证。在该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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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公证员禹荣、杨淼鑫的现场监督下，鲍梦洁使用该处计算机操

作。2021 年 8 月 25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亚心公证处

就上述过程出具（2021）新乌亚心证内字第 2725 号公证书。该公

证书载明：在“今日头条”网站内的“老宋点评”个人主页中，

文章《买到假冒伪劣产品该怎么维权》显示：有消费者在超市购

物时，出现误将鸟苏啤酒当做乌苏啤酒购买的情形。

新疆乌苏公司主张的涉案权利商品所使用的罐体净含量为

500 毫升，罐体为圆柱体，罐体上方收缩，罐体外包装整体以红色

为底色，罐体中间部分为白底色的类平行四边形，该类平行四边

形内的上方标有绿色“WUSU”字，下方则为绿色“乌苏啤酒”汉

字，“乌苏啤酒”汉字两侧为金黄色的麦穗花纹，罐体自右上角至

左下角有黄色带状穿梭图案；正背面两白色类平行四边形之间部

分，上方为生产者的基本信息，下方为生产者条形码。

被诉侵权商品所使用的罐体净含量为 500 毫升，罐体为圆柱

体，罐体上方收缩，罐体外包装上部以红色为底色，罐体中间部

分为白底色的类平行四边形，该类平行四边形内的上方标有绿色

“NIAOSU”字母，下方则为绿色“鸟苏啤酒”汉字，“鸟苏啤酒”

汉字两侧为银白色的波浪型花纹；罐体外包装下方以蓝色为底色，

并标有“精酿啤酒”“鸟苏啤酒（南京）有限公司出品”等字样。

三、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事实

天津宗创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核准注册了第 36942919

号“鸟苏 NIAOSU”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 32 类：啤酒；水（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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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无酒精果汁饮料；植物饮料；富含蛋白质的运动饮料；豆类

饮料；蔬菜汁（饮料）；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果汁；苏打

水。

2020 年 8 月 21 日，贵州省版权局作出登记号为黔作登字

-2020-F-00114603 号的作品登记证书，该证书载明，作品名称：

鸟苏啤酒；作品类别：美术作品；作者：张涛；著作权人：张涛；

创作完成日期：2019 年 3 月 19 日；首次发表日期：2019 年 3 月

19 日。

2021 年 12 月 24 日，国家知识产局作出商评字[2021]第

0000371225 号关于第 36942919“鸟苏 NIAOSU”商标无效宣告请求

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天津宗创公司注册的第 36942919 号“鸟

苏 NIAOSU”商标与新疆乌苏公司注册的第 8097164 号“乌苏啤酒

WUSU”商标、第 19698420 号“乌苏啤酒 WUSU 及图”商标、第 4142284

号“乌苏”商标相比较，两者在文字组成、字形、呼叫及整体外

观方面相近，且并存于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易导致相关消费者的

混淆或误认，已构成商标法第三十条所指使用在同一种或类似商

品上的近似商标，应予无效宣告。

2022 年 4 月 28 日，天津宗创公司出具声明：其从未委托山东

麦迪公司生产“鸟苏”啤酒，系其在山东麦迪公司不知情的情况

下在该品牌的商品外包装上印制了山东麦迪公司的名称、厂址等

信息。

四、新疆乌苏公司主张的合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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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乌苏公司主张为本案诉讼支付合理费用共计 80000 元，

包含律师费 50000 元，公证费 14500 元，交通费 3916.5 元，住宿

费 4534 元。

一审法院认为：

一、被诉侵权行为侵害了新疆乌苏公司的涉案注册商标专用

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新疆乌苏公司系第 8097164 号“乌苏啤酒 WUSU”商标、第

19698420 号“乌苏啤酒 WUSU 及图”商标、第 4142284 号“乌苏”

商标以及第 38644240 号“乌苏啤酒 WUSU 及图”商标的权利人，

其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法受到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本法所称商标

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

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

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本案中，被诉侵权人在被诉侵权的商

品上以及该商品的相关销售、招商展览等商业活动中，突出使用

“鸟苏啤酒 NIAOSU”标识起到了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系商标性

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注册商标的专

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第五十七条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一）未经商

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的；（二）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

https://www.pkulaw.com/chl/937235cafaf2a66f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937235cafaf2a66fbd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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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

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商标法

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商标近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

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

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

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

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第十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二）项的规定，认定商

标相同或者近似按照以下原则进行：（一）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

力为标准；（二）既要进行对商标的整体比对，又要进行对商标主

要部分的比对，比对应当在比对对象隔离的状态下分别进行；（三）

判断商标是否近似，应当考虑请求保护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

度。

本案中，新疆乌苏公司的第 8097164 号、第 19698420 号、第

4142284 号及第 38644240 号注册商标的核定使用商品与被诉侵权

商品相同，均为啤酒；将被诉侵权商品使用的“鸟苏啤酒 NIAOSU”

标识与新疆乌苏公司的涉案注册商标相比较，两者在主要识别的

文字组成、字体字形、排版设计及整体外观等方面相近，并且存

于同一种类商品上，以相关消费者一般注意力整体观察，极易导

致混淆或误认。新疆乌苏公司的上述涉案注册商标经过其长期持

续性地使用和宣传推广,在国内啤酒行业已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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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亦具有较高的市场识别性。鸟苏公司辩称被诉侵权商品

系其与天津宗创公司合作且仅进行了样品生产，天津宗创公司认

可该事实并辩称“鸟苏啤酒NIAOSU”标识系对其注册的第36942919

号“鸟苏 NIAOSU”商标的使用。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天津宗创公

司注册的第 36942919 号“鸟苏 NIAOSU”商标,已被国家知识产权

局基于该商标与新疆乌苏公司注册的第 8097164 号“乌苏啤酒

WUSU”商标、第19698420号“乌苏啤酒WUSU及图”商标及第4142284

号“乌苏”商标构成近似，被无效宣告，且天津宗创公司未向一

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另行提起相关行政诉讼主张相应权利，而

被宣告无效的注册商标权利应视为自始不存在，其权利取得缺乏

正当性，因此天津宗创公司辩称被诉侵权商品享有注册商标专用

权并不能改变其商标侵权行为的性质，亦不影响其对商标无效前

的使用行为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对于无锡新力公司、山东麦迪公

司的被诉侵权行为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2020）鲁济南泉城证

经字第 35375 号公证书显示，被诉侵权商品的包装箱有标明“出

品商：南京鸟苏公司，委托方：天津宗创公司，受委托方：无锡

新力公司、山东麦迪公司及两受委托方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等生产信息，无锡新力公司、山东麦迪公司辩称其对上述生产信

息的使用不知情，系南京鸟苏公司、天津宗创公司的擅自假冒使

用，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抗辩。综上，南京鸟苏公司、

天津宗创公司、无锡新力公司、山东麦迪公司的生产、销售的被

诉侵权行为侵害了新疆乌苏公司的上述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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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被诉侵权商品的包装与新疆乌苏公司主张的涉案权利商品

包装进行比对，两者虽然在个别的细节元素上有差异，但均以红

色作为产品的主要包装底色，商标的使用方式、商品通用名称、

商品形状、标识位置、净含量等文字信息的排列组合顺序基本相

同，构成高度近似。新疆乌苏公司主张保护的“乌苏”牌啤酒包

装装潢经其长期持续地推广使用，已经具有较高的市场影响力和

知名度。基于此，南京鸟苏公司、天津宗创公司、无锡新力公司、

山东麦迪公司作为同行业生产经营者对其应知晓，但其仍使用与

新疆乌苏公司涉案权利商品包装装潢高度近似的产品包装装潢，

客观上易使人误认为被诉侵权商品与新疆乌苏公司存在特定的联

系或易导致相关公众产生混淆或误认，故南京鸟苏公司、天津宗

创公司、无锡新力公司、山东麦迪公司在相同商品上擅自使用与

新疆乌苏公司涉案权利商品相近似的包装装潢的行为构成不正当

竞争。

二、被诉侵权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

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包括停止侵害、赔

偿损失等，前述责任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第一

千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

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南京鸟苏公司、天津宗创公司、无锡

新力公司、山东麦迪公司应当就其涉案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赔偿损失的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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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第三款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

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

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

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

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

节判决给予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

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

规定，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

的利益、注册商标使用许可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确

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适用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确定

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侵权人的

主观过错程度，商标的声誉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

合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规定，经营

者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按照其因被侵

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

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

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六条、第九条规定，

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权利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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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本案中，新疆乌苏公司未能证明其因被侵权所受实际损失或

南京鸟苏公司、天津宗创公司、无锡新力公司、山东麦迪公司因

侵权所获利益，新疆乌苏公司也未提供商标许可使用费的相关证

据，基于此，一审法院将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确定新疆乌苏公司的

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为 208 万元：1.新疆乌苏公司系国内啤酒行

业知名生产企业，涉案权利商标经新疆乌苏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长

期持续地推广和使用，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2.被诉侵权

人存在侵权的主观故意，天津宗创公司申请注册了第 36942919 号

“鸟苏 NIAOSU”商标，该商标因与新疆乌苏公司在先注册的涉案

权利商标相近似，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南京鸟苏公司、

无锡新力公司、山东麦迪公司系从事啤酒生产销售的企业，其明

知他人享有较高知名度的涉案注册商标，而不加以规避，仍将与

涉案权利商标相近似的标识使用于同一种商品上，且在被诉侵权

商品上突出使用“鸟苏啤酒 NIAOSU”“精酿啤酒”等字样，同时使

用在与新疆乌苏公司相近似的商品包装装潢，其攀附和混淆的主

观意图明显；3.被诉侵权商品的销售范围，据新疆乌苏公司提供

的相关公证书显示，南京鸟苏公司、天津宗创公司、无锡新力公

司、山东麦迪公司的生产销售具有一定经营规模，在天津、张家

口、济南等地均有销售；4.新疆乌苏公司为维权支出公证取证等

合理开支，并实际聘请律师全程参与诉讼等。

开润发公司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亦构成侵权，应当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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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即开润发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侵害新疆乌苏

公司涉案权利商标商品的行为。同时，新疆乌苏公司还主张开润

发公司就其所主张赔偿数额中的 208 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

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

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

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开润发公司

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一审

法院提供相应证据积极应诉，其应承担消极应诉及举证不能的不

利后果，故一审法院综合开润发公司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

果以及消极应诉等因素，酌情确定开润发公司就南京鸟苏公司、

天津宗创公司、无锡新力公司、山东麦迪公司承担的 208 万元赔

偿数额中的 8000 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新疆乌苏公司主张南京鸟苏公司停止使用该企业名称，

并限期变更企业名称，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中不得含有“鸟苏”字

样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南京鸟苏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远晚于新疆乌苏公司公司的成立时间，而在此之前新疆乌

苏公司公司的企业字号“乌苏”已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且南京鸟苏公司主要生产销售产品为啤酒，与新疆乌苏公司属于

同行业竞争关系，其作为同行业经营者在注册企业名称时应知晓

新疆乌苏公司公司及其企业字号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仍臆造了

与新疆乌苏公司“乌苏”字号高度近似的“鸟苏”作为企业字号，

“搭便车”的主观意图明显，有悖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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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故新疆乌苏公司该项诉讼请求具有事

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新疆乌苏公司要求被诉侵权人在《中国消费者报》和《中

国知识产权报》上刊登声明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因被诉侵权人

侵害了新疆乌苏公司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客观上对新疆乌苏公司公司及其涉案注册商标的知名度及影响力

造成了一定影响,故对于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新疆乌苏公司要求被诉侵权人销毁尚未使用的仿冒新疆

乌苏公司涉案商品的包装及宣传物料的诉讼请求，因其未能提供

证据证明被诉侵权人尚存在未使用的仿冒新疆乌苏公司涉案商品

包装及宣传物料，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三

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

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六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七条之

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鸟苏啤酒（南京）有限公司、宗创建

新（天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市新力啤酒有限公司、山东

麦迪啤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新疆乌苏啤酒

有限责任公司第 8097164 号“乌苏啤酒 WUSU”商标、第 19698420

号“乌苏啤酒 WUSU 及图”商标、第 4142284 号“乌苏”商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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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44240 号“乌苏啤酒 WUSU 及图”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二、

鸟苏啤酒（南京）有限公司、宗创建新（天津）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无锡市新力啤酒有限公司、山东麦迪啤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使用与新疆乌苏啤酒有限责任公司涉案权利商

品包装装潢相近似的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三、蔚县开润

发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销售侵害新疆乌苏啤

酒有限责任公司第 8097164 号“乌苏啤酒 WUSU”商标、第 19698420

号“乌苏啤酒 WUSU 及图”商标、第 4142284 号“乌苏”商标、第

38644240 号“乌苏啤酒 WUSU 及图”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

四、鸟苏啤酒（南京）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使用

该企业名称,并于三十日内变更企业名称,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中不

得含有“鸟苏”字样;五、鸟苏啤酒（南京）有限公司、宗创建新

（天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市新力啤酒有限公司、山东麦

迪啤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新疆乌苏啤酒有

限责任公司经济损失含合理维权费用共计 208 万元，蔚县开润发

商贸有限公司对其中的 8000 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六、鸟苏啤酒

（南京）有限公司、宗创建新（天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无锡

市新力啤酒有限公司、山东麦迪啤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三十日内在《中国消费者报》和《中国知识产权报》上刊登声明、

消除影响；七、驳回新疆乌苏啤酒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 23400 元，由鸟苏啤酒（南京）有限公司、宗创

建新（天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市新力啤酒有限公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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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麦迪啤酒有限公司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新疆乌苏公司二审中提交了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苏02民终4274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4274号民事判决），

该判决书事实部分认定天津宗创公司、山东麦迪公司、无锡新力

公司因侵犯山东泰山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公司）商标权，

被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1民初8号、9号民事判

决认定构成共同侵权。该证据用以证明天津宗创公司与山东麦迪

公司存在委托加工关系。

山东麦迪公司质证意见：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对

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泰山公司诉天津宗创公司、山东麦迪公司、

无锡新力公司商标侵权案与本案无关，该案中天津宗创公司也是

冒用其企业信息，其与天津宗创公司仅有一次合作。

本院认证意见：山东麦迪公司对4274号民事判决的真实性予

以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和证明力将在裁判理

由中予以阐述。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

一审诉讼中，山东麦迪公司以侵害企业名称权为由将天津宗

创公司、南京鸟苏公司诉至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并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撤回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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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二审争议焦点：1.山东麦迪公司是否系被诉侵权商品的

受委托加工方；2.一审判决山东麦迪公司承担的民事责任是否适

当。

本院认为：

一、山东麦迪公司系被诉侵权商品的受委托加工方

山东麦迪公司上诉称，其并非侵权行为人，在一审中提交了

三份证据对此予以证明，并以侵犯企业名称权为由将天津宗创公

司、南京鸟苏公司诉至法院，天津宗创公司、南京鸟苏公司均承

认擅自使用其企业信息的事实。对此，本院认为，如无相反证据，

被诉侵权商品上明确标注的制造商等相关信息应当作为认定该商

品制造者的相应依据。本案中，首先，被诉侵权商品的包装箱标

明“出品商：南京鸟苏公司，委托方：天津宗创公司，受委托方：

无锡新力公司、山东麦迪公司及两受委托方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编

号”等生产信息。其次，山东麦迪公司一审中提交了天津宗创公

司与山东麦迪公司于2020年1月1日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和《商

标使用授权合同》，结合新疆乌苏公司二审中提交的4274号民事判

决，表明双方曾存在委托加工关系，山东麦迪公司主张4274号民

事判决事实认定中所涉商标侵权案件亦是天津宗创公司冒用其企

业信息实施侵权行为，缺乏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山东麦迪公司

一审提供的通话录音的主体身份无法确定，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

不能证明山东麦迪公司未实施被控侵权行为。再次，山东麦迪公

司虽以侵害企业名称权为由起诉天津宗创公司、南京鸟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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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又撤回起诉，且未实施投诉举报等其他相应维权措施。最后，

天津宗创公司二审中陈述被诉侵权啤酒是利用无锡新力公司的场

地和设备生产，仅系单方陈述，缺乏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仅以其

在一、二审中承认擅自将山东麦迪公司的企业信息印刷在被诉侵

权商品上，不足以对该事实予以认定。综上，在缺乏充分有效的

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山东麦迪公司系

被诉侵权商品的受委托加工方并无不当。

二、一审判决山东麦迪公司承担的民事责任适当

山东麦迪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山东麦迪公司就被诉侵权行

为承担连带责任，属法律适用错误。对此，本院认为，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

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如前所述，山东麦迪公司

系被诉侵权商品的受委托加工方，其与南京鸟苏公司、天津宗创

公司、无锡新力公司共同实施了被诉侵权行为，一审法院判决其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上诉理由不

予支持。

综上，山东麦迪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

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

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440元，由山东麦迪啤酒有限公司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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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史乃兴

审 判 员 史 蕾

审 判 员 唐 静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 欣


